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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查处违法建筑”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

（2018年）

项目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

项目名称
查处违法建

筑
项目类别 常规 √ 一次性 追加

项目主管部门

深圳市龙华

区观澜街道

办事处

项目实施

单位
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办事处

项目周期 1年 项目属性 新增 延续 √

预算金额 1448万元
其中：

财政拨款
1448万元

其它

资金
0.00

年度目标总体

描述

消除城市建设安全隐患，保障城市环境发展空间、促进街道城市质量提

升，确保观澜辖区生活环境健康有序发展，更好地提升观澜辖区的市容

市貌。

绩效内容 目标内容 目标完成情况

未完成的原

因及改进措

施

投入目标（包

括单位成本、

总成本、年度

资金使用进度

安排）

根据年度工作任务、合同单价以及往年拆

除情况，对 2018年度工作量进行测算，资

金支出进度为按月结算支出

完成总支出目

标

产出目标（包

括提供的公共

产品和服务的

数量、质量、

工作时效等）

数量指标:拆除消化违法建筑面积数 100%
质量指标：支出控制情况 100%
工作时效：完结时效性 100%

在拆除违法违

规建筑治理上

取得了较好的

工作成效

效益目标（包

括服务对象满

意度、社会效

益、生态效益、

经济效益等）

项目实施确保观澜辖区工业区域、公共区

域、住宅区域生产生活环境健康有序的发

展，消除安全隐患工作，给群众生活带来

安全感和健康生活保障，更好地提升观澜

辖区的市容市貌。有效美化社区环境，减

低安全事故发生的风险，保证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安全。

通过进一步清

查治理，增强

广大群众依法

用地、依法建

设意识


